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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6月16
日，在对塞尔维亚共和国进行国事访
问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塞尔维亚
《政治报》和新南斯拉夫通讯社发表题
为《永远的朋友 真诚的伙伴》的署名
文章。文章如下：

永远的朋友 真诚的伙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应托米斯拉夫·尼科利奇总统邀
请，我即将对塞尔维亚共和国进行国
事访问。在这个花香四溢的季节里到
访美丽而充满传奇故事的友邦，令我
倍感亲切。我期待着同尼科利奇总统
以及塞尔维亚其他领导人畅叙友情、
共谋合作、展望未来，把中塞战略伙伴
关系推向新高度。

塞尔维亚是中东欧和巴尔干地区
重要国家，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
化。千百年来，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
融碰撞，激荡出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
成果。在这一过程中，勤劳勇敢的塞
尔维亚人民谱写了争取民族独立自由
的英雄史诗和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壮
丽篇章。

上世纪40年代，中国人民同南斯

拉夫人民在东西方战场英勇抗击法西
斯侵略，实现了民族解放和自由。50
年代初，中国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
和国正式建交，掀开了中国人民同塞
尔维亚人民友谊合作新的一页。中国
古代思想家孟子说：“友也者，友其德
也。”60多年来，两国人民始终心手相
连，彼此怀有特殊感情，跨越时空的真
情厚谊历久弥新。

塞尔维亚有句俗语：“朋友是时间
的果实。”我们不会忘记，《瓦尔特保卫
萨拉热窝》、《桥》等著名影片曾经激发
无数中国人的爱国热情，《啊，朋友再
见》这首歌曲至今仍然在中国传唱。上
世纪80年代，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
策的关键时期，塞尔维亚人民的成功实
践和经验，为中国提供了宝贵借鉴。

我们也不会忘记，2008年中国汶
川发生特大地震灾害后，塞尔维亚第
一时间向中国伸出援手，无私向灾区
人民提供了大量救灾物资。2015年9
月，尼科利奇总统赴北京出席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纪念活动，更是发出了中塞两
国携手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世界
和平、共建人类美好未来的最强音。

我们更不会忘记，互尊互信、相互

支持、合作共赢是中塞关系的真实写
照。无论国际形势如何风云变幻、中
塞两国各自如何发展变革，双方始终
充分理解和尊重彼此选择的道路，坚
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致
力于深化彼此政治互信和互利合作。

当前，中塞传统友谊正在日益焕
发出新的生机，两国关系的深度、广度
不断提升。近年来，我同尼科利奇总
统多次会晤，就巩固传统友谊、深化政
治互信、推进互利合作达成重要共
识。2009年，中塞建立战略伙伴关
系，塞尔维亚成为第一个同中国建立
战略伙伴关系的中东欧国家。2013
年，我同尼科利奇总统一道签署《中塞
关于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两国关系的战略重要性更加突出。

在双边关系、“一带一路”倡议、
“16+1合作”等框架内，两国务实合作
不断取得新突破，成果在中东欧地区
最为突出。双方签署共同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匈塞铁路、贝
尔格莱德跨多瑙河大桥、E763高速公
路、科斯托拉茨电站改扩建、河北钢铁
集团收购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厂等
一批重大项目先后落地，形成了两国
大项目合作整体推进的喜人局面，取

得了良好经济社会效益，在中东欧地
区产生了积极影响。

两国人文交流日趋密切，文化、教
育、科技等各领域合作良好，党际、地
方交流频繁。双方签署了《关于互设
文化中心的协议》，贝尔格莱德、诺维
萨德大学已经开设孔子学院，塞尔维
亚已经在全国100多所中小学启动汉
语教学试点工作，贝尔格莱德中国文
化中心即将启动建设，将为中塞两国
人民心灵相通打开新渠道。

塞尔维亚人讲：“先跨越，再言
语”，中国人常说“行胜于言”。中国高
度重视发展同塞尔维亚的关系，珍视
两国深厚的传统友谊，愿深入挖掘互
利合作潜力，实现优势互补，推动两国
关系行稳致远。我这次访问塞尔维
亚，就是希望同塞方一道，通过深入交
流和广泛协商，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把
中塞两国和两国人民更加紧密联系在
一起，做永远的朋友、真诚的伙伴。

——我们要始终着眼长远，坚持
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理解。双
方要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
大关切的问题上给予对方坚定支持，
不断提升两国关系的战略性和全面
性。中国尊重塞尔维亚人民自己选

择的发展道路，尊重塞尔维亚主权和
领土完整，理解塞尔维亚致力于加入
欧盟的努力。

——我们要始终坚持互利共赢、
携手共进、共同发展。中国愿同塞尔
维亚分享发展成果和机遇，探索和加
强双方发展战略对接，扩大利益融合，
重点在“一带一路”、“16+1合作”等框
架内扩大贸易和投资规模，不断挖掘
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大项目合作，使中
塞合作成为“16+1合作”的标杆和典
范，切实造福两国人民。

——我们要始终致力于夯实两国
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应该充分发掘和
利用两国传统友谊宝藏，开辟新渠道、
拓展新方式，加强在教育、文化、旅游
等各领域交流合作，使中塞友谊薪火
相传。

——我们要始终在国际事务中保
持密切沟通和协作。双方应该在联合
国等国际组织和机构中相互配合，在
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重视和照顾彼
此关切。中方期待同塞方一道，为维
护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
同发展繁荣作出应有贡献。

我相信，在双方一道努力下，中塞
两国战略伙伴之路必将越走越宽。

习近平在塞尔维亚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据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经李
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
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

《意见》强调要以促进困境儿童全
面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问题
导向，优化顶层设计，强化家庭履行抚
养义务和监护职责的意识和能力，综

合运用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安全保
障等政策措施，分类施策，精准帮扶，
为困境儿童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意见》针对困境儿童生存发展面
临的突出困难和问题，从保障基本生
活、保障基本医疗、强化教育保障、落
实监护责任、加强残疾儿童福利服务
等五方面提出具体措施。在生活保障

方面，将困境儿童分类纳入孤儿保障、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最低生活保障、临
时救助等范围。在医疗保障方面，对
重病、重残儿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
大病保险给予倾斜，医疗救助对符合
条件的适当提高报销比例和封顶线；
对低保家庭儿童、重残儿童、纳入特困
人员救助供养范围的儿童参加城乡居

民基本医疗保险给予相应补贴。在教
育保障方面，对家庭困难的残疾儿童，
积极推进包括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
育在内的12年免费教育，推动建立随
班就读支持保障体系。对监护缺失、
监护不力和不当的困境儿童，分类明
确了替代监护的责任主体和相应程
序，同时对缺少监护人的服刑人员和

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未成年子女等做了
相应安排。加强残疾儿童福利服务，
对于0－6岁视力、听力、言语、智力、
肢体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加快建
立康复救助制度等。

《意见》提出，要强化和落实基层政
府、部门职责，充分发挥群团组织优势，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建立起覆盖城
乡、上下联动、协同配合的工作体系。
构建县、乡、村三级工作网络，在县一级
建立强制报告、应急处置、评估帮扶、监
护干预等机制，在乡镇一级建立困境儿
童信息台账，在村（居）民委员会设立儿
童福利督导员或儿童权利监察员。

国务院印发《意见》

在乡镇一级建立困境儿童信息台账

据新华社北京6月16日电 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推行法律顾
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要求
积极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
制度，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经营、依法
管理的能力水平，促进依法办事，为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法治保障。
意见指出，2017年底前，中央和国家机关

各部委，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政机关普遍设立
法律顾问、公职律师，乡镇党委和政府根据需要
设立法律顾问、公职律师，国有企业深入推进法
律顾问、公司律师制度，事业单位探索建立法律
顾问制度，到2020年全面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
和法律服务需求相适应的中国特色法律顾问、
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体系。

意见明确，党政机关讨论、决定重大事项
之前，应当听取法律顾问、公职律师的法律意
见；起草、论证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草案、党内法
规草案和规范性文件送审稿，应当请法律顾
问、公职律师参加，或者听取其法律意见；依照
有关规定应当听取法律顾问、公职律师的法律
意见而未听取的事项，或者法律顾问、公职律
师认为不合法不合规的事项，不得提交讨论、
作出决定。对应当听取法律顾问、公职律师的
法律意见而未听取，应当请法律顾问、公职律
师参加而未落实，应当采纳法律顾问、公职律
师的法律意见而未采纳，造成重大损失或者严
重不良影响的，依法依规追究党政机关主要负
责人、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相关责任人
员的责任。

意见明确，国有企业讨论、决定企业经营管
理重大事项之前，应当听取法律顾问、公司律师
的法律意见；起草企业章程、董事会运行规则
等，应当请法律顾问、公司律师参加，或者听取
其法律意见；依照有关规定应当听取法律顾问、
公司律师的法律意见而未听取的事项，或者法
律顾问、公司律师认为不合法不合规的事项，不
得提交讨论、作出决定。对应当听取法律顾问、
公司律师的法律意见而未听取，应当交由法律
顾问、公司律师进行法律审核而未落实，应当采
纳法律顾问、公司律师的法律意见而未采纳，造
成重大损失或者严重不良影响的，依法依规追
究国有企业主要负责人、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
人员和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

中办国办出台意见

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
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


